耶利米的呼聲
                   恢復屬靈的實際             林三綱
導言

以賽亞作先知最後帶進的乃是希西家王的復興，但接續他作王的，他的兒子瑪拿西與孫子亞捫都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，一直到他的曾孫約西亞作王才轉變過來 (代下三十三，三十四)。

約西亞王是猶大被擄前，最後一位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王。他八歲登基，十六歲尋求神，二十歲興起潔淨猶大和耶路撒冷，除掉邱壇和偶像，二十六歲修理聖殿，並召集眾民與神立約，又守逾越節，這一切光景是所羅門王以後難得有的復興。約西亞王是存心真意的愛神事奉神；眾百姓也都跟從他，卻不是真誠的。在這段時期，神興起先知耶利米。耶利米的職事是要眾以色列民不僅有這些外表上的轉變，更要他們恢復屬靈的實際。
壹 恢復聖民的實際
代下三十四1-3：「約西亞登基的時候年八歲，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一年。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，效法他祖大衛所行的，不偏左右。他作王第八年，尚且年幼，就尋求他祖大衛的神。到了十二年才潔淨猶大和耶路撒冷，除掉邱壇、木偶、雕刻的像，和鑄造的像。」
耶二1-3：「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，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說：『耶和華如此說，你幼年的恩愛，婚姻的愛情，你怎樣在曠野，在未曾耕種之地跟隨我，我都記得。那時以色列歸耶和華為聖，作為土產初熟的果子。凡吞吃它的必算為有罪，災禍必臨到他們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』」 
耶利米要百姓恢復作神聖潔的子民，四方面真實的光景：
 一　完全且絕對的愛神 ──「幼年的恩愛，婚姻的愛情。」
 耶二2：「…耶和華如此說：你幼年的恩愛，婚姻的愛情…。」
 二 棄絕屬地的，專心跟從主 ──「在曠野，在未曾耕種之地跟隨我。」

耶二2：「你幼年的恩愛，婚姻的愛情，你怎樣在曠野，在未曾耕種之地跟隨我，我 都記得。」
 三　在生活中表現聖潔的生命 ──「歸耶和華為聖。」

  耶二3：「那時以色列歸耶和華為聖，作為土產初熟的果子；凡吞吃他的必算為有罪，災禍必臨到他們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」
 四　生命新鮮且豐盛的結果 ──「初熟的果子。」
耶二3：「那時以色列歸耶和華為聖，作為土產初熟的果子；凡吞吃他的必算為有罪，災禍必臨到他們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」
貳 恢復聖殿的實際
王下二十二3-5：「約西亞王十八年，王差遣米書蘭的孫子、亞薩利的兒子書記沙番上耶和華殿去，吩咐他說：『你去見大祭司希勒家，使他將奉到耶和華殿的銀子，就是守門的從民中收聚的銀子，數算數算，交給耶和華殿裡辦事的人，使他們轉交耶和華殿裡做工的人，好修理殿的破壞之處。』」

耶七1-7：「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說：『你當站在耶和華殿的門口，在那裡宣傳這話說：你們進這些門敬拜耶和華的一切猶大人，當聽耶和華的話。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：你們改正行動作為，我就使你們在這地方仍然居住。你們不要倚靠虛謊的話，說：這
些是耶和華的殿，是耶和華的殿，是耶和華的殿！你們若實在改正行動作為，在人和鄰舍中間誠然施行公平，不欺壓寄居的和孤兒寡婦；在這地方不流無辜人的血，也不隨從別神陷害自己；我就使你們在這地方仍然居住，就是我古時所賜給你們列祖的地，直到永遠。』」

   耶利米要求到神殿敬拜的人，必須在生活上有五項實際的表現，否則他們的敬拜都是虛假的。
① 一 「當改正行動 (指原則) 作為 (指表現)」。
② 二 「在人和鄰舍中間施行公平」── 以基督為獨一的準則來衡量一切事物。
③ 三 「不欺壓寄居的」── 以屬天屬靈那永遠的家鄉為目標。
④ 四 「不欺壓孤兒寡婦」── 沒有屬地屬人的供應和倚靠，只倚靠天父；沒有屬地屬人的興趣，只等候主再來。

⑤ 五　「不流無辜人的血」 ── 積極供應生命而不加害，使基督在各人身上的品性得以
    彰顯。

 叄 恢復律法的實際

王下二十二8-11：「大祭司希勒家對書記沙番說：『我在耶和華殿裡得了律法書。』希勒家將書遞給沙番，沙番就看了。書記沙番到王那裡，回覆王說：『你的僕人已將殿裡的銀子倒出數算，交給耶和華殿裡辦事的人了。』書記沙番又對王說：『祭司希勒家遞給我一卷書。』沙番就在王面前讀那書。王聽見律法書上的話，便撕裂衣服。」
王下二十三1-3：「王差遣人招聚猶大和耶路撒冷的眾長老來。王和猶大眾人與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並祭司、先知，和所有的百姓，無論大小，都一同上到耶和華的殿；王就把耶和華殿裡所得的約書念給他們聽。王站在柱旁，在耶和華面前立約，要盡心盡性地順從耶和華，遵守祂的誡命、法度、律例，成就這書上所記的約言。眾民都服從這約。」

耶利米首先責備這些文士和律法師：
    耶八8-12：「你們怎麼說：我們有智慧，耶和華的律法在我們這裡？看哪，文士的假筆舞弄虛假。智慧人慚愧，驚惶，被擒拿；他們棄掉耶和華的話，心裡還有什麼智慧呢？所以我必將他們的妻子給別人，將他們的田地給別人為業；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地貪婪，從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虛謊。他們輕輕忽忽地醫治我百姓的損傷，說：『平安了！平安了！』其實沒有平安。他們行可憎的事知道慚愧嗎？不然，他們毫不慚愧，也不知羞恥。因此他們必在仆倒的人中仆倒；我向他們討罪的時候，他們必致跌倒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」
耶利米轉過來對百姓說：
耶九12-14「誰是智慧人，可以明白這事？耶和華的口向誰說過，使他可以傳說？遍地為何滅亡，乾焦好像曠野，甚至無人經過呢？耶和華說：『因為這百姓離棄我在他們面前所設立的律法，沒有遵行，也沒有聽從我的話；只隨從自己頑梗的心行事，照他們列祖所教訓的，隨從眾巴力。』」
耶九23-24：「耶和華如此說：『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誇口，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誇口，財主不要因他的財物誇口。誇口的卻因他有聰明，認識我是耶和華，又知道我喜悅在世上施行慈愛、公平，和公義，以此誇口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』」
耶利米要以色列民恢復的，是律法的實際，其中包括主要的三點：

①一 「慈愛」── 流露神不變的愛。
②二 「公平」 ── 以基督為準則來衡量一切的事物，因而消除埋怨以及任何抵銷的作用，
    使整體得以增長。
③三 「公義」── 除去任何敗壞的因素，在積極上活出基督那符合神心意的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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